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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环境风险管理法治的价值目标

第一章 环境风险管理
法治的价值目标

第一节 秩序与安全: 法的基本价值

法的价值一直都是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。环

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部门法，其价值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，

学者们也已经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。概括而言，在环境法价值的

研究上，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应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，树立 “生

态整体利益中心”的价值理念，将 “衡平世代间利益，实现社会

的可持续发展”和 “保护人类的 ‘环境权’和生态世界的自然权

利”作为环境法的目标。① 类似观点也有学者提出，主张将生态整

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。② 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法具有二元价

值，即正义和功利。其中，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，功

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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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参见汪劲: 《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》，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，第 212页。
刘大洪、岳振宇: 《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》，《甘肃政法学院学报》2004 年第 5

期。
刘建辉: 《论环境法的价值》，《河北法学》2003年第 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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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庸置疑，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深化了人们对环境

法价值的认识。但是，已有的对环境法价值的研究，更多强调的是

环境法价值的特殊性，而相对忽视了环境法价值与一般性的 “价

值”、“法的价值”概念的共同性。在研究中的表现，就是以 “环

境法的目的”或“环境法的本位”的名义来进行环境法价值的研

究。这使得对环境法价值的探讨缺乏必要的基础。实际上，环境法

的价值作为 “法的价值”在环境法领域的体现，其必然要遵循

“价值”和“法的价值”的一般性原理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探讨环

境法价值的特殊性，才是合理的。

一、“价值”的一般意义

价值 ( value) 一词，最初是经济学上的概念，19 世纪后被广

泛应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，成为当代人文科学中普遍使

用的一个概念。但对于 “价值”的理解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

和不同，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在哲学意义上对一般性的价值概念进行

探讨和界定。

在哲学上，“价值”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解: ( 1) “主观

论”，认为价值依存于主体的需要和兴趣，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有

价值。国外学者多半持这种观点，如著名的价值兴趣说的创始人、

美国哲学家培里就提出: “一切价值的最初根源和不变特征是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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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，而兴趣则属于本能、欲望和意志等感情生活方面的东西。”①

( 2) “客观论”，认为价值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属性和功能，强调价

值的客观性。“价值就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那些功能和属

性”。② ( 3) “关系论”，认为价值产生并存在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

之中。“所谓价值，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 ( 肯定与

否定) 的关系”。③ 这是多数我国学者所持的观点。

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对价值进行了界定，但都存在着片面

和错误之处: 主观论认为价值存在于主体之中，虽然正确看到主体

不存在，价值便不存在，但这只能说明主体是价值产生和存在的条

件而不是源泉，客体才是价值产生和存在的源泉; 客观论认为价值

并不依赖主体而为客体所独自具有，这只看到了价值产生和存在于

客体之中，却看不到价值只有在客体与主体发生关系的条件下，才

能从客体中产生，才能存在于客体中; 关系论貌似真理，但却没有

懂得，价值是客体在与主体发生关系时产生的，而不是在客体与主

体的关系中产生的，两者存在根本的不同。④

由此可见，一方面，价值以客体所具有的属性为基础，客体是

价值产生和存在的源泉; 另一方面，只有那些对主体需要和欲望的

满足具有效用的客体属性，才能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成

为“价值”，而不仅仅是其自身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价值是指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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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参见王吉胜主编: 《中西著名思想命题要览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
1126页。

王玉梁主编: 《价值和价值观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，第 163页。
李连科: 《哲学价值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，第 31页。
王海明: 《新伦理学》，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，第 59页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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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所存在的、能满足主体需要和欲望的属性和性质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由于事物的属性有实存与非实存、实然与应然

这两种状态，因此，在运用价值概念时，必须将两种不同的情况区

别开来: 在以事物实际具有的属性和性质为基础谈论价值时，是指

客体中现实存在的、能满足主体需要和欲望的属性。这是 “价值”

概念的客观语境，其表述多用陈述句，如 “电灯是有照明价值

的”; 在以事物应当具有的属性和性质为基础谈论价值时，是指主

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欲望、而希望客体具有的属性，该属性是客体

暂时非实存而可能具有的。这是 “价值”概念的主观语境，其表

述多用祈使句，如“权利应当是平等的”。

二、“法的价值”之概念与内容

( 一) 概念的界定

在“法的价值”的理解上，我国学者一般将法的价值分为三

种: 第一，指法促进的价值或所追求的价值; 第二，指法本身有哪

些价值; 第三，法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。① 也有学者将法的价值

划分为: 法所促进的价值和法所具有的价值。② 对此，需要根据价

值的一般概念来加以审视，以明确“法的价值”概念的含义。

如前所述，“价值”从根本上说，是指客体所具有的属性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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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参见沈宗灵主编: 《法理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，第 72页; 张文显主
编: 《法理学》，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，第 281页。

陈兴良: 《刑法的价值构造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，第 35页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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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，“法的价值”自然也必须是指法自身的属性和性质。从学者的

论述看，“法促进的价值”或 “法所追求的价值”是指法的本质、

理想与目的，这实际上指一种法律之外的社会状态和属性，而不是

指法自身的属性，不符合“法的价值”概念的规定性。同时，“法

的价值评价标准”所表述的，只是各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

法自身的属性所在，其也不能被视为法的价值。因此，“法促进的

价值”和“法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”不是法的价值，法的价值

只能是法本身所具有的价值。

在明确“法的价值”概念的范围时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 “价

值”一词在使用时的两种不同语境。换言之，我们必须明确，是

以既存的实在法为基础使用 “法的价值”，还是以未来的、待订的

法为基础使用“法的价值”。它们之间是存在很大不同的: 前者所

指的是实然层面上法的实有价值，后者所指的是应然层面上法的价

值目标。法的实有价值在社会现实中的体现，即为通过指引、预

测、评价、强制、教育等多种方式，实现法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

对行为的规范，这也就是法的作用或法的功能。“以实在法为载体

背景所讨论的 ‘法的价值’实际上与法的作用很难作严格区别。”

所以， “在大多数教科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 ‘法的作用’的情况

下，我们不必讨论以实在法为载体背景的情况下的 ‘法的价

值’”。① 因此，我们应以未来的、待订的法为基础使用 “法的价

值”概念。法的价值是法所应该具有的属性和性质，是法的价值

目标，引导着我们对实在法的变革。当然，在实在法中，法的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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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张恒山: 《“法的价值”概念辨析》，《中外法学》1999年第 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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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已经部分地得到了体现，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不足。

由此可见，“法的价值”是指: 法的价值主体根据其需要，而

希望法所应当具有的属性和性质。

( 二) “法的价值”之内容

法的价值包括哪些内容呢? 对此，学者们多以列举的方式加以

明确。有的学者将法的价值归纳为秩序、效益、文明、民主、法

治、理性、权利、自由、平等、人权、正义、人的全面发展等诸多

价值。① 列举的方法固然全面，但也使得各具体价值之间缺乏必要

的联系和体系化而显得零散，法的价值目标也就处于可以随意伸缩

的状态。因此，必须对法的各个具体价值加以体系化，以明晰法律

价值的真正内涵。

博登海默指出，可以根据两个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制度: 秩序

与正义。秩序表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，正义表现法律制度的实质

目的，正义包含自由、平等、安全、共同福利等具体目的。法律是

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。② 博登海默对法律基本价值之体系的这种划

分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。笔者认为，秩序和正义是法的基本价值。

1. 法的秩序价值

秩序，按中国的传统解释，是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，含有整

齐守规则之意。按现代的解释，秩序是人和事务存在和运转中具有

—6—

①

②

参见卓泽渊: 《法的价值论》，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，第 177页以下。
参见 ［美］ 博登海默: 《法理学、法哲学及其法律方法》，邓正来译，中国政

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，第 219页以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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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一致性、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、过程和模式等。① 秩序意味

着稳定和正常的状态。显然，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，也是

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一定程度的和平、稳定、安宁是人类社会生

存和发展的客观前提。“历史表明，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

组织单位的地方，他们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，也曾试

图建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。这种要求确定社会有序模式的倾

向，决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或违背自然的努力。”②

秩序的实现，需要相关规则的建立。宗教规则、道德规则、法

律规则是主要的方面。这其中，法律由于其特有的调节机制和强制

力，同秩序的联系最为密切。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本身就是为了

建立或维护某种秩序而出现的。“所有秩序，无论是我们在生命伊

始的混沌姿态中发现的，或是我们要致力于促成的，都可从法律引

伸出它们的名称。”③ 亚里士多德也指出: “法律就是某种秩序，普

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。”④ 因此，正如西方法学

家所认为的那样: “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，便是社会秩

序”，⑤ 秩序构成了法律的基本价值。

2. 法的正义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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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卓泽渊: 《法的价值论》，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，第 177页。
［美］ 博登海默: 《法理学、法哲学及其法律方法》，邓正来译，中国政法大学

出版社 1999年版，第 220页。
［德］ 拉德布鲁赫: 《法学导论》，米健、朱林译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

年版，第 1页。
［古希腊］ 亚里士多德: 《政治学》，吴寿彭译，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，第 353

页以下。
［英］ 彼得·斯坦、约翰·香德: 《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》，王献平译，中国法

制出版社 2004年版，第 4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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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的另一个基本价值是正义。对于正义的定义，一个流传广

泛的说法是: “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，变幻无常，随时可

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。”① 这说明，尽管法律与正义

之间的紧密联系早已毋庸置疑，但 “正义”概念本身却一直如雾

里看花般令人难以捉摸。对此，需要通过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的探

讨，来明确作为基本法律价值的“正义”概念。

从正义概念的外延看，作为基本法律价值的 “正义”属于规

则正义的范畴而非美德正义。根据正义所针对对象的不同，可将正

义划分为美德正义和规则正义，即魏德士教授所言的作为美德的正

义和作为规则的正义。② 美德正义将正义理解为个人的德性，也被

称为正直或正派。美德正义观构成了古希腊德性伦理的基础观念，

但随着德性伦理逐渐为规范伦理所取代，正义概念也日益地从对个

体道德的评价向对社会制度的评价转移。“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

那里，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的被专门用做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

标准，被看成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。”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正

义”概念得以同法律制度相连，成为评价法律制度的标准和国家

合法统治的基础。因此，作为法律基本价值的正义是一种客观意义

上的、规则的正义。

从正义概念的内涵看，作为基本法律价值的 “正义”是复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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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［美］ 博登海默: 《法理学、法哲学及其法律方法》，邓正来译，中国政法大学
出版社 1999年版，第 252页。

［德］ 魏德士: 《法理学》，丁小春、吴越译，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，第 159页
以下。

何怀宏: 《公平的正义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，第 1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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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正义而不是单数的正义。在西方思想史上，关于正义 ( 规则正

义) 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: ( 1) 平等论，认为平等是正义的尺

度，正义要求以某种平等原则公平对待所有人。该观点源远流长，

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，并为社会主义学说继承; ( 2) 自由论，

认为自由是同正义观念联系最紧密的价值，正义要求在不侵犯他人

自由的前提下，每个人都有可自由行使的权利。该观点的代表学说

是自由主义; ( 3) 功利论，认为正义的基础和中心内容是功利，

即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。只有能实现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社

会制度，才是符合正义要求的。该观点的代表学说是功利主义。

面对着各种不同的“正义”概念，应如何界定法律中 “正义”

的内涵呢? 实际上，随着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日趋多元，任何一种

单一的价值观念都无法取得绝对的地位。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

规范体系，也就必然建立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基础上。因此，法律中

的“正义”不能化约为平等、自由或功利等价值观念中的任何一

种，其内涵所包含的应是多种价值观念而非单一的价值观念。“一

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，会试图在自由、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

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。”① 具体而言，作为基本法律价

值的正义，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:

( 1) 公平。根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公平是指“处理事情合情

合理，不偏袒哪一方”。可见，公平意味着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。

平等一直是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法律自然也要体现平等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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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公平 ( Fairness) 和平等 ( Equality) 的词义上看，平等侧重于对

人们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事实描述，它主要表达的是人们的

地位和利益获得的等同性，而公平是指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及

相互关系的一种评价，它主要表达的是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

关系的合理性的认同。① 由于法的价值是价值层面而非事实层面的

范畴，其必须获得人们的认同，法律中的平等也就表现为公平。因

此，公平体现了正义的平等要求，是法律正义价值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公平体现在法律中的内容，可简单的归纳为: 相同情况相同对

待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。

( 2) 自由。自由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和追求的目标，自

启蒙运动以来，实现自由逐渐成为正义观念的组成部分而为人们所

追求。因此，法律的正义价值要体现自由的要求，而自由是法必须

和必然追求的基本目标，法律必须确认、体现和保障自由。法律中

的自由，实际上是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内，按照自己意志进行活

动的权利。“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，自由仅仅是: 一个人能够做

他应该做的事情，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。……自由是

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。”② 自由是法律正义价值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

( 3) 效益。效益原本是经济学上的概念，指从给定的投入中

获得最大的产出。随着各学科的融合，效益概念也逐渐运用到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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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洋龙: 《平等与公平、正义、公正之比较》，《文史哲》2004年第 4期页。
［法］ 孟德斯鸠: 《论法的精神》，张燕深译，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，第 154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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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中，以表达人类希望特定对象所具有的效用、效果和利益。随

着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，效益理念日益取代传统的 “功利”理念，

而成为正义所关注的重要内容，并在法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。

法律中的效益，实际是指法律所达到的某种效用和效果，具体则表

现为法律对各种利益的保护和促进。

综上所述，秩序和正义是法律的两大基本价值，而法的正义价

值是一个由公平、自由、效益观念组成的综合体，是一种复数的正

义。因此，法的正义价值必然要通过公平、自由、效益等观念一方

面或多方面的实现而得以实现。

三、环境法的价值

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，其价值必须要从两个方面加

以探讨: 一方面，环境法的价值必须建立在法律价值的法理研究之

上，同一般性的 “法的价值”概念相吻合。这是环境法保持法律

属性的要求，而以往的研究常常忽略了这一点; 另一方面，由于环

境法具有不同与传统法律部门的特殊性，环境法价值的具体内容也

就具有了特殊性。

( 一) 环境法价值的主体

前面已指出，价值是指客体中所存在的、能满足主体需要和欲

望的属性和性质。显然，任何事物都可以具有价值，成为价值客

体，“价值客体是什么”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任何争议。但是，客体

对谁有价值，即哪些事物才是价值主体的问题却一直聚讼不休。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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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的观点认为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，事物的价值是对于人来说的。

20世纪以来，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环境伦理学的兴起，人

们开始反思将人视为唯一价值主体的观点，环境伦理学家则明确主

张要走出“人类中心主义”、人以外的生物和非生物也具有 “内在

价值”。换言之，价值主体不仅仅是人，还包括植物、动物甚至是

生态系统和非生物事物。受这种观点的影响，有学者主张环境法的

价值定位也应突破 “人类中心主义”，树立 “生态利益中心主义”

的价值理念，承认和保护所谓的“自然的权利”。

环境法价值的主体到底为何? 对此问题的解答，需要考虑到两

个相互联系的方面: ( 1) 在一般意义上，价值主体包括哪些? ( 2)

在明确了价值主体的范围后，必须进一步探讨: 哪些事物可以成为

法的价值主体? 这就要从“价值”概念的规定性着手。

如前所述，客体尽管是价值产生和存在的源泉，但只有那些对

主体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具有效用的客体属性，才能成为 “价值”。

这就意味着，一事物是否是价值主体，关键在于该事物是否具有需

要、欲望和目的。换言之，具有生命是事物成为价值主体的条件。

这是因为，一事物是生命体，才能够分辨出利害并作出趋利避害的

选择，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，其他事物对它而言才具有了效用

和价值意义，其自身也就具有了需要和欲望。正如罗尔斯顿所说:

“有机体是一个价值系统，一个评价系统。因此，有机体能够生

长、繁殖、修复创伤并抵抗死亡。我们可以说，有机体所寻求的那

种完全表现其遗传结构的物理状态，就是一种价值状态。价值就存

—21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